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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115年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方案執行原則說明（衛生福利部）

一、 服務提供單位：

由「壹、衛生福利部獎助方案七、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.0-社區整體照顧服務

體系」，以及「貳、社會及家庭署獎助方案一、社區多元預防性照顧服務資源及

量能提升方案-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」所稱之巷弄長照站

辦理，或失智照護計畫之失智社區服務據點。

二、 辦理目的：促進長者健康，預防延緩失能。

三、 服務對象：社區長者。

四、 服務方案提供內容：

(一) 每單位(期)：1 期 12 週，每週 1 次，每次 2 小時。

(二) 由服務提供單位選擇服務方案時，應考量其服務對象特性及需求，並依長

者功能評估結果，以加強長者所需面向之服務。

五、 服務管理流程（如附表一）：

(一) 開班：選用本部指定資訊平台(下稱資訊平台)所載方案及師資，並完成

欄位建置與登錄。

(二) 介入前測：方案執行前 2 週內到課程開始 1 週內，指導服務對象使用

「長者功能自評量表」自評或協助其完成，若有異常，再進行分項評估

（如附表二）。評估結果並於前述時限內，於資訊平台完成登錄。

(三) 介入後測：於方案執行之最後 1 週至課程結束後 2 週內，指導服務對

象使用「長者功能自評量表」自評或協助其完成，若有異常，再進行分項

評估

（如附表二）。評估結果並於前述時限內，於資訊平台完成登錄。

(四) 回饋結果：於方案執行之最後 1 週到課程結束後 2 週內，於資訊平台完成

「方案品質指標」（如附表三）填報。

六、 服務提供單位應提出服務管理與品質監控機制（如依據點服務長者類型選擇

合適方案、開班管理、課程品質管理、緊急應變機制、評估前後測管理、對

方案及指導員服務品質回饋機制），並於向地方政府申請提供預防及延緩失能

服務方案時繳交「服務管理與品質監控機制」，經地方政府審查通過後，據以

執行。

七、 服務補助規範：經費編列標準及核銷方式

(一) 每期（十二週，每週一次，每次二小時）支付額度上限為新臺幣 3 萬 6 千元。

(二) 每一服務提供單位 1 年最高補助 3 期，3 期選用之方案服務期間不可重疊。
以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提供之場地為認定單元（每一服務執行場地為一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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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元）。
(三) 服務提供單位支付師資鐘點費如下列之編列標準：

1. 指導員（主要帶領者）：指導員資格之專業師資或指導員，辦理上限 1,200 元

/小時。

2. 協助員（協同帶領者）：具協助員資格之專業師資、指導員或協助員，支付

上限 500 元/小時。

3. 若師資為據點之有給職工作人員且其薪資由本部長照基金支應者，不予支付

鐘點費：惟屬自聘有給職工作人員，鐘點費依前二款支付上限折半計算。

(四) 服務提供單位除支付師資鐘點費，其餘經費編列及使用範圍同「衛生福利

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」，惟應

以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業務所需為限。

(五)  參與對象限制：

1. 參與對象不可同時重複參加不同班別，每人每年以 3 期為限。

2. 每期（班）開設應具合理之執行效益，每期實際出席平均人數不得低於十人，

惟原住民族地區、離島及其他長照偏遠地區（計 93 處，詳附件一、原住

民族地區、離島地區及長照偏遠地區一覽表）實際出席人數可折半計算。

(六) 服務提供單位向地方政府申請提供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時，應自行評

估服務據點具足夠服務量能及執行效益，如每期（班）開設實際服務人數未

達標準或未完成每期 12 週課程，則不予支付該期補助費用。惟有颱風、

疫情等原因致無法如期辦理課程，且經地方政府認定原因合理，得依地方政

府裁定之期限內順延辦理。

(七) 前述每期（班）開設實際服務人數未達標準、未完成每期 12 週課程或未依
限

於本部指定資訊平台完成介入前後效果量測結果之資料登打，如經地方政府

認定屬不可抗力因素且無法排除，其影響確實造成課程無法續辦或實際(預

期)效益未達，則在每期支付額度上限內，由服務據點檢具已辦課程及業務

執行

所需相關單據向地方政府核實請領。

(八) 每次活動之帶領須至少一位合格指導員（受審查通過核定並公告者），依

班級規模得增加適量之協助員或協助員以上之人力，服務提供單位如因未

符

規範致未能請領當期開班補助費用，仍應支付指導員（協助員）已提供服務

之師資鐘點費。



3

附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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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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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3 方案品質指標
一、基本資料

題號 內容

1

方案類別（可複選）

□認知促進 □肌力強化 □營養管理
□生活功能 □社會參與 □口腔保健
□自主健康管理 □其他
＊說明：方案面向為體適能者，可以勾選肌力強化。

二、結構面

題號 內容 答項

2

方案內容可融入長者健康之多元面向（包含認知、行 

動、營養、視力及聽力、情緒、用藥、生活功能、生活

目標等）

＊說明 1：符合國際趨勢，方案雖有重點主題，但可於課

程中帶入其他多元健康概念。

＊說明 2：不強制多元面向主題內容，惟方案成效評量包

含多元面向之長者功能自評量表（ICOPE）。

□ 是

□ 否

3
提供可洽詢之聯繫窗口（單位及聯繫人）與聯繫方式 □ 是

□ 否

4

指導員之條件

 曾通過方案指導員資格。

 配合中央政府機關政策，完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

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之基礎增能課程訓練。

 建議可具備與方案面向（如：認知、肌力、生活功

能、營養口牙及心理社會等）相符之專業背景。

□ 是

□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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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過程面

題號 內容 答項

5 方案應用目標明確，符合參與長者的需求
□ 是

□ 否

6

方案模組之教案架構與核心原理清楚，且有可操作的流
程
＊說明:活動內容可依據教案架構與核心原理彈性調整。

□ 是

□ 否

7
活動設計安排，考量長者之參與度與互動性。
＊說明:不僅是課堂講授方式、以長者實際操作為主

□ 是

□ 否

8

建立課前及課後長者功能評估機制，並依照課前評估結果

（長者程度）進行課程調整。
＊說明：建議長者參加一課程方案，至少需完成一次前
測（課程執行前二週內到課程開始第一週）及後測
（12 週課程之最後一週到課程結束後二週內），有必

要

可另安排追蹤測驗。

□ 是

□ 否

9

利用各種多元方式獲得相關人員之回饋(滿意度、課堂討
論)，調整課程內容
＊說明：「相關人員」可包含參與課程之長者、帶領師

資、社區據點工作人員等。

□ 是

□ 否

10

提供安全防護措施指引（例如：環境安全提示、預防跌
倒、運動傷害等不良反應出現之措施）、感控防疫措施
指引與緊急意外事件處理流程。
＊說明：指導員在執行方案（授課）過程中，有針對防疫

或意外事件預防，提供安全防護指導提示。若有意外事

件，其處置適切。

□ 是

□ 否

11
指導員有依循方案設計大綱提供授課。

＊說明：請根據從指導員/研發單位/方案管理計畫拿到
之課程大綱進行回覆。

□ 是

□ 否，
指導員
姓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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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果面

題號 內容 答項

12

執行成效評估與分析

□A.長者功能自評量表（ICOPE），以及肌力或營養異常

面向複評(肌力:SPPB、營養: MNA)

□B.方案成效評估（可依 ICOPE 評估結果異常面向選用

對應題項）

□C.其他，方案開發者增加之評估：

□ 是

□ 否


